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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期，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京东

拍卖及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辽 07 执 82 号获悉，公

司控股股东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汽车”）  持有公司

97895000 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将被拍卖，以清偿债务。 

● 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将对本次拍卖事宜采取

司法手段，本次拍卖能否举行，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拍卖最终举行，涉及的

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本次拍卖最终完成并进行股权交割，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公

司将根据控股股东的司法诉讼进程，以及拍卖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 公司控股股东华泰汽车认为，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既

未向其送达任何法律文书，也未征询过任何对于股票价值评估的意见，未对其

所持曙光股票的价值评估进行通知，更未告知将进行拍卖的公告的事项，严重



 

侵犯了华泰汽车的合法权利；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既未对华泰

汽车生效裁判文书项下的任何抵押担保财产启动评估程序，也未进行优先拍

卖，就直接进行曙光股票的拍卖，损害了华泰汽车的正当权益。华泰汽车将启

动相关法律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拍卖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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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控股股东的沟通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华泰汽车沟通其股份被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

拍卖事宜，华泰汽车回复如下： 

“   2022 年 9 月 2 日，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公司”）的员工

听闻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8月 31日在京东网上发布了《辽宁

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辽宁

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303，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97895000 股股票的公告》（以下称“公告”），欲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00 开始对我公司持有的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303，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97895000股股票（以下称“曙光股票”）

进行拍卖。截至 2022 年 9 月 3 日，我公司未收到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任何执行立案文书、执行裁定文书、资产评估报告、执行拍卖文书等任何法

律文件，且我公司在查阅拍卖所依据的生效裁判文书后，发现我公司在生效裁

判文书内对应债权已经提供了众多财产抵押，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网上发布的公告违反了下列相关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条“网络司法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拍卖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起拍价由人民

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未作评估的，参照市价确定，并征询当事人意见。”第

十六条“网络司法拍卖的事项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三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

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权利人书面明确放弃



 

权利的，可以不通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

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拍卖股权之前，人民法院应当委托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机构由债权

人和债务人协商选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人民法院召集债权人和债务人

提出候选评估机构，以抽签方式决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收到资产评估

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后，须将评估报告分别送达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上市公

司。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上市公司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评估报告

后 7日内书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将异议书交资产评估机构，要求该机构在 10

日之内作出说明或者补正。”的规定，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公告

拍卖之前，应当履行曙光股票拍卖的估价告知义务、征询我公司作为当事人的

意见，并在正式公告之前的 3日书面通知我公司，但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既未向我公司送达任何法律文书，也未征询过我公司任何对于股票

价值评估的意见，未对我公司所持曙光股票的价值评估通知我公司，更未告知

我公司将进行拍卖的公告的事项，严重侵犯了我公司的合法权利。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如果股权持有人或者

所有权人在限期内提供了方便执行的其他财产，应当首先执行其他财产。其他

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方可执行股权。”的规定，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应当先执行生效裁判文书项下的其他抵押担保财产（土地、房屋等资产），

不足部分才可对曙光股票进行拍卖。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既未

对我公司生效裁判文书项下的任何抵押担保财产启动评估程序，也未进行优先



 

拍卖，就直接进行曙光股票的拍卖，损害了我公司的正当权益。 

有鉴于此，我公司将依法启动相关法律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3日      ”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 

公司控股股东华泰汽车认为，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既未向

其送达任何法律文书，也未征询过任何对于股票价值评估的意见，未对其所持

曙光股票的价值评估进行通知，更未告知将进行拍卖的公告的事项，严重侵犯

了华泰汽车的合法权利；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既未对华泰汽车

生效裁判文书项下的任何抵押担保财产启动评估程序，也未进行优先拍卖，就

直接进行曙光股票的拍卖，损害了华泰汽车的正当权益。华泰汽车将启动相关

法律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将对本次拍卖事宜采取司法手段，本次拍卖能否举

行，存在不确定性。 

若本次拍卖最终举行，涉及的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

更过户等环节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本次拍卖最终完成并进行股权交

割，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控股股东的司法诉讼进程，

以及拍卖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4 日 


